
苗栗縣造橋鄉執行區域焚化廠營運階段回饋金補助受補助地區居民

生活補助金申請表     申請日期:   年   月   日

申 請 人
身 分 證

字 號

連 絡 電 話

手 機 號 碼

出生日期 設籍地址

戶內成員

姓名

身分證字號

(居留證號碼)

出生

日期
蓋章

戶內成員

姓名

身分證字號

(居留證號碼)

出生

日期
蓋章

實際居住證明

村長簽章
撥款資料

戶名

帳號

存摺封面影本黏貼處

(帳號需清楚)

※影本請浮貼

收據暨

切結書

一、 所有人同意生活補助金__________元整匯入______________先生/小姐__________________帳戶

無訛。

二、 本人向苗栗縣造橋鄉公所申請「苗栗縣造橋鄉執行區域焚化廠營運階段回饋金補助受補助地區居

民生活補助金」，所填內容及資料確屬實情，完全遵守相關規定，且本人及戶內人口皆「實際居住」

於戶籍內。如有不實，願負一切法律責任，並無條件繳回生活補助金，特立切結書為憑。

三、 次年度起若資料如無異動者，得逕依前次申請資料核發生活補助金匯款入庫。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(簽章)

公所審核 □符合補助。　

□不符合補助之規定。　　　不符合原因：

核章 承辦人 單位主管


